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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    課程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 強制執行法



	先修科目或
先備能力： 
	無

	課程概述： 
	所謂強制執行者，係國家機關基於統治關係，以國家之強制力為債權人強制債務人履行義務，以實現私權之民事程序。換言之，強制執行係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，向法院聲請執行，法院基於公法之法律關係，以強制力為債權人強制債務人履行私法上之義務，以實現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 。因此，強制執行權由國家獨占，債權人僅有請求強制執行之權利，係對國家之公法請求權，債權人無法自力執行。本課程教學之目的，主要重心在於介紹強制執行法，除以現行法律規範為基礎外，並以實例方式說明、分析法律之具體適用與解釋，期能增進學習效果及實務運作，繼而順利考通過國家考試、繼續進修或具備就業市場之本質學能。

	學習目標： 
	強制執行程序中，債權人、債務人以及執行機關之法律關係為何，學者通說認係三面關係說，即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強制執行，是為聲請關係。執行機關依據執行名義對債務人強制執行，則為侵害關係。債權人與債務人間則為權利執行關係 。強制執行係實現私法權利之程序及債權之最終保護手段，故如何確保執行程序之合法性及實現法律之正當性，以發揮強制執行之功能，乃執行法院所應追求之目的，亦為執行之重點所在。本課程內容分為總則、保全、不動產、動產、其他財產及非金錢債權之執行。因強制執行法為實用性之民事程序法，學者對此法之研究，大多偏重於實務之運作，是作者以其從事強制執行之實務經歷及教授強制執行法之心得，茲就執行程序之進行，作全面及詳盡之理論分析及實務說明。本書以分析、歸納學說為論理之基礎，並參諸實務之見解作為實證。為能有效處理執行之諸問題，而於每章之末節處，亦針對執行所面額之法律爭議，加以解析及討論，試提出解決方案，是本書為理論及實務兼具之論述，可作為教授強制執行法之教科書及實務工作者之操作手冊。因強制執行法為司法官特考之應試學科，為使讀者知悉國家考試之動向及重點，茲收錄國家考試試題，分別就其內容編排至相關之章節處，並以實務及學說為論據，進行說明及分析，提供學習者參考與練習，可藉由考題之研習，瞭解強制執行法之學習重點及法律爭議所在，並熟悉考試之趨勢。

	教科書：
	林洲富，實用強制執行法精義，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21年12月，16版1刷。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。


	教學要點概述： 

	1. 教材編選：教科書作者提供 

	2. 教學方法：PowerPoint講述

	3. 評量方法：平時成績30%, 期末報告70%, 
協助教學者加總分10分

	4. 教學資源：課程網站

	5.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：期中考與期末考前一週各2小時或joe1011@judicial.gov.tw方式隨時討論。

	課程進度： 

	第一週：教學課程介紹、強制執行法簡介、有關國家考試之介紹、參加國考之答題方法。
第二週：強制執行法之基本概念、強制執行之競合、執行名義。
第三週：執行名義、強制執行之主體與客體、強制執行之進行。
第四週：強制執行之進行。
第五週：對人之強制處分與擔保人責任、強制執行之救濟程序。
第六週：強制執行之救濟程序、例題解析、保全程序概說。
第七週：假扣押、假處分、擔保物之變換及返還、例題解析。
第八週：不動產之強制執行、關於金錢債權之執行、查封、拍賣前置程序。
第九週：拍賣前置程序。
第十週：定期拍賣。
第十一週：再行拍賣、拍定。
第十二週：拍定、分配之實施。
第十三週：對分配表之異議、點交、船舶及航空器之執行、結案及整卷歸檔、例題研析。
第十四週：動產之強制執行、動產概說、查封、拍賣前置程序、拍賣或變賣、拍定、例題解析。
第十五週：其他財產之強制執行、非金錢債權之強制執行。
第十六週：學期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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